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郊野公園及海岸公園委員會  

郊野公園公眾教育活動「自己垃圾  自己帶走」  

 

1.  目的 

 

1.1  本文件旨在向委員報告郊野公園公眾教育活動「自己垃圾  自己帶    

走」的進度。  

 

2. 簡介 

 

2.1  為推動市民養成良好習慣，到郊野公園遠足時帶走垃圾，從而建立

對環境負責任的態度，漁農自然護理署（漁護署）在 2015 年 9 月，聯同

本地 17 個環保團體及遠足團體，展開了「自己垃圾  自己帶走」郊野公園

公眾教育活動。有關活動涵蓋各區的郊野公園，以廣大市民為對象，並就

設施管理、宣傳及教育多方面制訂行動計劃。  

 

3. 設施管理 

 

3.1  在過去多年，漁護署一直致力宣傳保持郊野環境清潔的訊息。自

2010 年起，署方因應個別遠足路徑的實際需要、垃圾對野生動物及自然環

境的影響及市民的接受程度等因素，逐步減少部分路段的垃圾桶及垃圾槽

數量，並設置告示，提醒郊遊人士將垃圾帶走。  

 

3.2  為了配合「自己垃圾  自己帶走」公眾教育活動，漁護署選定了五

個試驗地點，於 2015 年 9 月移除有關地點的所有垃圾桶作試驗，一方面

讓市民逐步適應在遠足時將垃圾帶走，另一方面籍此收集資料和數據，以

便在試驗期完結後，檢討措施的成效，再定出日後的路向。  

 

3.3  試驗地點包括大埔滘自然護理區、馬鞍山郊遊徑、大欖涌郊遊徑、

香港島龍脊和大嶼山鳳凰徑第三段。它們分別位於新界北部、東部及西

部、香港島及大嶼山，而路徑的難度級數亦有分別，蒐集到的數據對日後

的檢討有一定的代表性及參考作用。  

 

3.4 在移除垃圾桶的同時，郊野公園管理人員會繼續清理垃圾，並會在

有需要時加強清潔各試驗地點，以保持郊野公園清潔。  

 

4. 宣傳及教育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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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1 漁護署已在郊野公園各試驗地點及其他合適地點掛上橫額，呼籲市

民帶走自己的垃圾。此外，郊野公園護理員亦會加強巡邏，有需要時會對

亂丟垃圾的人士發出定額罰款通知書。  

 

4.2 在活動推行期間，漁護署舉辦一系列的宣傳教育活動予公眾及學生

參與，讓大眾認識減廢及愛護環境的重要性。宣傳教育活動包括：  

 

(a) 於 9 月 20 日在獅子會自然教育中心舉辦「自己垃圾  自己帶走」

啟動禮及郊野公園減廢日，並邀請傳媒採訪有關活動；  

(b) 於 9 月起在電台及互聯網上播放宣傳聲帶及宣傳片，推廣減廢

及「自己垃圾  自己帶走」；  

(c) 於 9 月及 11 月分別於獅子會自然教育中心及九龍公園香港文物

探知館舉行以減廢及無痕山林為題的公眾講座；   

(d) 於 9 月、10 月及 12 月分別於獅子會自然教育中心、大埔滘自然

護理區及大欖郊野公園大棠舉行「自己垃圾  自己帶走」相片展

覽；  

(e) 安排義工巡邏隊及協辦機構的遠足隊巡邏遠足徑及沿途收集垃

圾，並推廣減廢；及  

(f) 安排自然大使到郊野公園主要路徑的出入口，向市民推廣有關

訊息，讓郊遊人士明白垃圾對自然景觀和野生動物的影響，並

派發印有「自己垃圾  自己帶走」宣傳標語的紀念品。  

 

4.3 根據署方的初步觀察，自從「自己垃圾  自己帶走」公眾教育活動

開展以來，各試驗地點整體上能夠維持潔淨及衞生。本署會繼續密切留意

各試驗地點的衞生情況，並收集數據，以檢討活動的成效。署方會繼續多

管齊下，推動「自己垃圾  自己帶走」，同時確保郊野公園清潔。  

 

5. 徵詢意見 

 

5.1 請各委員備悉「自己垃圾  自己帶走」活動的進度。  

 

漁農自然護理署  

郊野公園及海岸公園管理局  

二 O 一五年十月 


